附件1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廖品琥  主任、党组书记
副组长：夏  宁  副主任
         苏  力  驻委纪检组组长、正厅级纪律检查员，党组
成员
        梁  远  副主任、党组成员
        麦家志  副主任、党组成员
缪剑华  党组成员
        彭跃钢  副巡视员
曾强华  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
成  员：庞  军  办公室主任
         黄文新  人事处（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唐四艳  规划和信息处处长

宫学林  财务处处长
        郑承杰  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卢德成  医政医管处处长
        徐广保  基层卫生处处长
        董柏青  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
        陈  松  宣传处处长

陈  赤  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黎甲文  中医民族医医疗处处长
韦  辉  艾滋病防控处处长

陈  彦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尹  红  计生协会秘书长

委直属单位党委（总支、支部）书记
办公室主任：麦家志  副主任、党组成员（兼）  

副主任：庞  军  办公室主任
黄文新  人事处（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徐广保  基层卫生处处长
陈  彦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成  员：于家新  办公室调研员

梁学轩  规划和信息处主任科员

廖晴川  财务处主任科员

吕向劼  基层卫生处主任科员

刘  军  机关党委调研员、机关纪委副书记

郑志大  机关党委副调研员

附件2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任务分工表

	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单位）
	配合部门

	1.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内容纳入年度综合督查。
	办公室
	相关业务处室

	2.督查落实大病分类救治、一站式结算、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情况；
3.督查公立医院实行医疗控费、医疗机构对口帮扶情况；
4.督查“光明行动”工程经费使用管理情况。
	医政医管处
	中医医疗处、
妇幼处、基卫处

	5.督查慢病签约服务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实情况；

6.督查重病兜底保障情况；
7.督查农村贫困人口重病住院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90%。
	基卫处
	医政医管处和
其他相关业务
处室

	8.督查全区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情况。
	基卫处
	规划信息处

	9.督查全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定向免费培养本专科医学生、在岗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国家全科医生特岗计划、中医民族医人才培养）。
	科教处、基卫处、
人事处、中医医疗处
	

	10.督查全区健康扶贫基础建设项目和设备配置项目的立项、审批、投入使用管理等情况。
	规划信息处
	财务处和其他
相关业务处室

	11.督查全区健康扶贫项目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
	财务处
	相关业务处室

	12.督查全区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疾控处、妇幼处、
基卫处、艾防处、
艾救处
	财务处

	13.督查扶贫工作队队员履职尽责情况、帮扶联系人履行帮扶责任情况。
	机关党委、委直属
各单位
	人事处、基卫处

	14.督查委直属单位开展扶贫工作情况。
	委直属各单位
	机关党委、
财务处、基卫处


附件3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问题处置统计表
填写单位：                       填写日期：                填表人及电话：

	类别                   项目
	信访举报

（件）
	线索排查（件）
	处理方式及人数
	移送司法
	备注

	合计
	
	
	
	
	
	

	履行主体责任不力问题
	
	
	如：诫勉谈话
	X人
	
	

	职能部门监管缺失问题
	
	
	
	
	
	

	在脱贫攻坚中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扶贫资金项目使用管理中的违纪和贪腐问题
	贪污侵占
	
	
	
	
	
	

	
	行贿受贿
	
	
	
	
	
	

	
	虚报冒领
	
	
	
	
	
	

	
	截留私分
	
	
	
	
	
	

	
	挥霍浪费
	
	
	
	
	
	

	
	吃拿卡要
	
	
	
	
	
	

	
	优亲厚友
	
	
	
	
	
	

	监督责任落实不力问题
	
	
	
	
	
	


填表说明：1.线索排查统计时间从2018年1月1日起；2.信访举报指反映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举报件；3.处理方式包括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解聘、辞退、调整岗位、免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取消荣誉称号、诫勉谈话、停职（检查）、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警示约谈、函询及其他组织处理方式；4.扶贫资金项目范围与自治区纪委印发的《全区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方案》（桂纪发〔2016〕4号）确定的资金项目范围一致；5.此表按月反馈，于每月20日前报送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

附件4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及电话：

	单位
	重点问题线索督办情况
	涉案资金情况（万元）
	主动交代问题情况
	通报曝光情况
	开展暗访情况
	开展巡视巡察情况
	备注

	
	督办
（件）
	其    中
	涉案金额 （合计）
	其    中
	
	
	
	
	

	
	
	立案（件）
	结案

（件）
	党政纪处分（人）
	其他处理（人）
	移送司法（人）
	
	追缴金额
	主动上缴
	退还群众
	主动交代问题人数（人）
	印发（次）
	案例（件）
	暗访

（次）
	处分（人）
	通报（期）
	开展巡视巡察

（次）
	发现问题线索

（条）
	转立案

（件）
	党政纪处分

（人）
	

	
	　
	　
	　
	　
	　
	　
	　
	　
	　
	　
	　
	　
	　
	　
	　
	　
	　
	　
	　
	　
	　

	
	　
	　
	　
	　
	　
	　
	　
	　
	　
	　
	　
	　
	　
	　
	　
	　
	　
	　
	　
	　
	　


填表说明：1.“其他处理”指诫勉谈话、批评教育、调整工作岗位等组织处理、责任问责方式（同附件1的处理方式）；2.“通报曝光情况”仅统计印发文件并通过各级官方网站或报刊、电视媒体多种形式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的相关数据，在新闻媒体上发布消息没有印发文件的不属于统计范畴；3.“追缴资金情况”所有统计数据单位均为“万元”。“涉案金额”指纪检监察机构查办案件中涉及的所有金额，包括无法实际追回的金额；“涉案金额”﹥追缴金额＋主动上缴。“追缴资金”指查办案件中实际追回的资金。“主动上缴”指党员干部（含村干等）主动交代问题退出侵占、挪用、收取好处费等资金的。“退还群众”指纪检监察机关将查办案件、主动上缴等资金退还给群众的金额。4. 此表按月反馈，于每月20日前报送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含电子版）。
附件5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直查快办案件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及电话：

	单位
	立案（件）
	结案（件）
	问题
类型
	涉案人员构成及职级
	党政纪处分
	移送司法
	备注

	
	
	
	
	人员构成
	人员职级
	合计
	其中
	
	

	
	
	
	
	县四家班子成员
	乡镇三家班子成员
	村“两委”干部
	其他人员
	厅级
	处级
	科级
	科级及以下
	其他
	
	厅级
	处级
	科级
	科级及
以下
	其他   人员
	
	

	
	　
	　
	　
	　
	　
	　
	　
	　
	　
	　
	　
	　
	　
	　
	　
	　
	　
	　
	　
	　

	
	
	
	
	
	
	
	
	
	
	
	
	
	
	
	
	
	
	
	
	


填表说明：1.问题类型从“A.贫困县（市、区）四家班子成员违纪典型问题”、“B.基层纪委已经了解但信访举报不断甚至群体上访的典型问题”、“C.媒体曝光、网络炒作等影响较大的典型问题”、“D.基层纪委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或敷衍塞责、失之于宽松软的问题”、“E.其他腐败和作风问题”中选择；2.此表按月反馈，于每月20日前报送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含电子版）。
附件6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警示教育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及电话：

	项目
	        数量
	
	备注

	开通监督曝光专区
	
	个
	

	通报典型案例
	批次
	次
	

	
	案例数
	个
	

	开设“以案说纪说法”专栏
	
	个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召开场数
	场
	

	
	参加人数
	人
	

	
	旁听庭审人数
	人
	

	举办警示教育展
	举办次数
	次
	

	
	参观人数
	人
	

	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
	观看场数
	场
	

	
	观看人数
	人
	

	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组织批次
	次
	

	
	参观人数
	人
	

	
	参观监狱等监管场所人数
	人
	

	印发致党员干部公开信
	印发份数
	份
	

	
	受教育人数
	人
	

	发放警示教育读本
	编印套数
	套
	

	
	发放册数
	册
	

	展播廉洁公益广告和“勤廉榜样”专题片
	展播片数
	部
	

	
	展播总时长
	分
	

	
	受益人数
	人
	


填报说明：此表为驻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纪检组下发的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情况统计表，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统计。集中开展阶段（2018年1月至6月）按月报送，于每月20日前报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含电子版）。常态化开展阶段（2018年7月至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任务期间）按季度报送，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0日前报送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含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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